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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112年 5月 18日（星期四）9時整 

地點：宜蘭礁溪寒沐酒店 3樓會議室 

主持人：蘇司長昭如                        紀錄：陳玉慈 

出（列）席人員：如出席人員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111年）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附件 1）。 

參、 報告事項： 

第 1案 

案由：請各主管機關督促志工運用單位依志願服務法第 16 條

規定，辦理志工意外團體保險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志願服務法第 16 條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

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為法定應辦事項。查因中央各

部會及地方政府辦理「志工意外團體保險」之共同需

求，自 103年起，本部依據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

規定委託臺灣銀行採購部代辦為期 2 年「志工意外團

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提供中央各部會及地

方政府參考運用。 

二、 本次「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援例分

2組分別招標，經多次流標始決標，契約期間自 111年



2 

 

11月 6日起至 113年 11月 5日止： 

（一） 第 1 組為特定傷害保險（執行勤務期間，含往返交通

前後各 2小時內）：新光產險公司得標，每人每年保險

費 150元至 1,174 元（依被保險人職業類別及保障內

容區分），無年齡限制，保障項目為失能或死亡每人最

高理賠金額為 100 萬元或 300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意外住院治療。 

（二） 第 2 組為普通傷害保險（全日 24小時）：第一產險公

司得標，每人每年保險費 800元至 4,500 元（依被保

險人職業類別及保障內容區分），無年齡限制，保障項

目同上。 

三、 本次決標組別項目較多，或造成高風險者過度集中，恐

產生承保公司損益失衡，承保公司均將列入未來參加

本項志工保險之決策評估，仍請中央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協助宣導風險分攤。另依志願服務法第 14條規

定，應確保志工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服務，請

上開機關提醒業務管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留意提供志

工安全之服勤環境。 

四、 本部 112年 1月 6日召開研商民間志工運用單位志工意

外團體保險事宜會議決議略以，地方政府協助民間單

位投保，應確保志工名單資料有效且正確，保險公司

對志工資料有疑問，得請地方政府協助查詢，共同維

護志工安全、保障志工權益，以達成政策目標。又前

開會議已就民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不同組別項目年齡

放寬為 75 歲至 80 歲。另依本部 112 年 3 月 25 日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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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 1 次衛政及社政首長聯繫會議決議，業於 112

年 4月 26日函請上開 2家保險公司評估民間單位每份

保單 75歲以上志工人數比率限制在案。 

五、 本部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函知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與

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得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併業務轄管民間志願服

務運用單位協助辦理志工團體保險，並請依本部 112

年 1 月 6 日召開會議決議，地方政府協助民間單位投

保，應確保志工名單資料有效且正確，保險公司對志

工資料有疑問，得請地方政府協助查詢，共同維護志

工安全、保障志工權益，以達成政策目標。 

決定：洽悉。 

第 2案 

案由：請加強對志工宣導志願服務榮譽卡使用相關規定案，報

請公鑒。 

說明： 

一、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管理處於 112

年 1 月 5 日查獲民眾持偽造之志願服務榮譽卡購買特

惠票入園，復於 112年 4月 24日來電告知，民眾除持

偽造志願服務榮譽卡，亦陸續查獲民眾冒用志願服務

榮譽卡購買特惠票入園。 

二、 為利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康樂場所及文教

設施，辦理優惠事宜，本部前已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轉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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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榮譽卡樣式供其查驗，如經查獲使用偽造之

志願服務榮譽卡，案涉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報請警

察機關協處依法辦理。 

三、 為避免志工觸法及維護志工榮譽，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各級主管機關積極督導所轄運用單位，加強

對所屬志工宣導有關志願服務榮譽卡使用相關規定，

不得偽造、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 

決定：洽悉。 

第 3案 

案由：有關依志願服務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全國績優志

工團隊獎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本部業於 112 年 4 月 25 日以衛部救字第 1121360798

號函送「112年全國績優志工團隊選拔實施計畫」。 

二、 前揭選拔活動收件截止日期為 112 年 7 月 31 日（以郵

戳為憑），每單位最多推薦 2 個團隊。請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優先推薦曾獲

貴單位或全國性表揚之志工團隊（含民間單位志工團

隊及企業志工團隊；但 106 年至 111 年曾獲本部獎勵

者除外）。地方政府推薦之團隊應考量不同服務領域，

建議推薦不同類型之服務領域志工團隊。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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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衛生福利部 

案由：為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辦理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5 條規定：「為整合規劃、研究、協

調及開拓社會資源、創新社會服務項目相關事宜，每

年至少應召開志 願服務聯繫會報一次。」 為加強中

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級主管機關間經驗交流及

聯繫，了解各機關推展志願服務業務執行情形，並作

經驗分享、意見交流，以共同推展志願服務工作，爰

本部每年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委託辦理聯繫會

報。 

二、 依據 111 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綜合座談第 5 案建

議，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可由各縣市政府輪流方式

辦理，以達區域均衡發展，爰於本（112）年度委託宜

蘭縣政府辦理。 

決議：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113 年由雲林縣政府辦理，114

年由臺南市政府辦理。 

第 2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建請研議修正 113年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之志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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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率指標給分標準，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保障奉獻不求回報的志工執勤時之安全，志願服務法

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一直以來均有志工保險覆蓋率

項目 113 年給分標準為逾 5 萬名志工者，志工保險覆

蓋率須達 92％；未逾 5 萬名志工者須達 95％方得滿

分，顯見維護志工執勤保障實屬社會福利重要政策事

項。 

二、 民間運用志工辦理社會福利事項單位，以慈善團體、社

區發展協會等非營利組織為大宗，渠多有經費及人員

不足、仰賴政府補助、運用志工提供服務、志工招募

及管理不易等情形，鈞部自 103 年以志願服務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志工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提供較地方政府

自行採購享有更優惠保費，實為全國志工運用單位重

要資源，不僅提供志工執勤時所需保障，並對非營利

組織在志工招募、管理及運用上有顯著的幫助。 

三、 112年鈞部採購之共同供應契約，區分適用者並限制民

間運用單位志工投保年齡。為顧及所屬志工權益，本

局參採鈞部 112 年 1 月 6 日召開研商民間志工運用單

位志工意外團體保險事宜會議決議，請其他縣市研議

參照部分縣市政府將其轄下主管業務民間志工運用單

位志工併入政府採購網下單投保作法。 

四、 惟本局依上開決議於協助所屬民間運用單位加保過程

中，有諸多遭掣肘之處，包括協助民間單位 65 歲以上

尚未納保之高齡志工，在上開會議後才開放保險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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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 75歲加保及自 2月下旬起民間單位自行為所屬未

逾 75歲志工投保，保險公司亦再受理等情形，使得志

工投保增加不確定性，另保險送件、退件再送等行政

工作增加造成民間運用單位志工管理的困難，致志工執

勤保障受影響、降低繼續投入服務的意願等情形，另

由本局自行洽詢坊間其他保險業者為民間單位志工投

保，業者大多以比照新光保險公司之投保年齡為限，

惟價格更高致志工保險覆蓋率恐明顯受影響。 

五、 志願服務是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管道，是城市進步重要

指標，志工人力是非營利組織重要人力資源，因此，

中央一直將志願服務列為社會福利重要政策，近幾年

因應人口高齡化，高齡政策白皮書更是將鼓勵退休人

員社會參與，即是高齡志工訂為重要規畫項目，而在

鼓勵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時，友善高齡者的環境也是

高齡政策白皮書的重要項目，因此，志願服務中央主

管機關協助高齡志工投保是為呼應國家福利政策友善

高齡者社會參與的作為。 

辦法：建請鈞部修正 113年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之志工保險

覆蓋率指標給分標準為志工保險覆蓋率達 80%即可滿

分，另請協助 113年志工保險排除年齡且無法由民間運

用單位逕行投保之限制。 

本部回應： 

一、 依志願服務法第 16 條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

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為法定應辦事項。查因中央各部

會及地方政府辦理「志工意外團體保險」之共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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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3年起，本部依據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規定

委託臺灣銀行採購部代辦為期 2年「志工意外團體保險」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提供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參考

運用，本項尚非中央主管機關法定應辦事項。 

二、 本次「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援例分

2組分別招標，因產物保險市場受近 2年疫情重大衝擊，

投標廠商有限，經多次流標始決標，契約期間自 111年

11 月 6 日起至 113 年 11 月 5 日止。依據是項採購案契

約條款第 2 條第 2 項規定：「非適用機關，於徵得立約

商同意後，亦得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適用機關投

保志工無年齡限制，惟廠商考量賠本等因素，本次得標

廠商不再無條件接受非適用機關（民間單位）投保。本

部透過多次聯繫、司長率隊拜會等多方協調，始協調第

一產險公司同意放寬民間單位志工投保年齡至 80 歲、

新光產險公司放寬至 75 歲。為協助各運用單位辦理志

工意外事故保險，本部收集產險公司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資訊，已置於志願服務資訊網並於 112年 2月 3日函知。 

三、 本部 112年 1月 6日召開研商民間志工運用單位志工意

外團體保險事宜會議決議略以，地方政府協助民間單位

投保，應確保志工名單資料有效且正確，保險公司對志

工資料有疑問，得請地方政府協助查詢，共同維護志工

安全、保障志工權益，以達成政策目標。又前開會議已

就民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不同組別項目年齡放寬為 75

歲至 80歲。另依本部 112年 3月 25日 112年度第 1次

衛政及社政首長聯繫會議決議，業於 112 年 4 月 26 日

函請上開 2 家保險公司評估民間單位每份保單 75 歲以

上志工人數比率限制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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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部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函知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與

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得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併業務轄管民間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協助辦理志工團體保險，並請依本部 112年 1月

6 日召開會議決議，地方政府協助民間單位投保，應確

保志工名單資料有效且正確，保險公司對志工資料有疑

問，得請地方政府協助查詢，共同保障志工安全及權

益，以達成政策目標。 

五、 依志願服務法第 16 條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

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為法定應辦事項。另依志願服務

法第 14 條規定，應確保志工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

下服務，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留意提供志工安全之服勤

環境。至有關 113年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之志工保險

覆蓋率指標，設定標準過低將使指標失去鑑別度而流於

形式，維持原給分標準。 

決議： 

一、 本部志工團保保險公司各縣市分處若有不同的作法之

情形，由本部協助溝通協調。有關高雄市志工加保受限

制等節，將請業務科向保險公司總公司了解，是否依據

112年 1月 6日會議結論執行。 

二、 113 年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之志工保險覆蓋率指標給

分標準 1節，維持原給分標準。 

第 3案 

提案單位：臺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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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整合系統資料異動申請流程建

議。 

說明：系統中運用單位或志工隊對於部分鎖定資料欄位無異動

權限，倘資料有誤欲刪改，需另填資料異動申請單核章

後送交主管機關，後續由主管機關進行刪改或再轉交廠

商處理。上述之現行流程繁瑣，且最終對資料做出刪改

者並非運用單位或志工隊本身，顯不符數位化及自主管

理之趨勢。 

辦法： 

一、 建議將資料異動申請單線上化，異動流程全於線上辦

理，並顯示處理進度及結果。 

二、 依據 111 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綜合座談第 5 案建

議，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可由各縣市政府輪流方式辦

理，以達區域均衡發展，爰於本（112）年度委託宜蘭

縣政府辦理。 

本部回應： 

一、 本年度已將資料異動單線上化納入系統功能增修工作

項目，可於線上完成異動申請流程，並可顯示申請案件

處理進度及結果。 

二、 有關所提模擬刪改結果暫存並送至上級單位，經上級單

位審核同意後，即將暫存套用至資料庫一節，因系統資

料欄位眾多，經評估暫不開發。 

決議：依本部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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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綜合座談紀要： 

(一) 有關社區照顧據點入口網與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

整合系統志工資料的介接事宜。 

1.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為順利介接兩個系統，請協助將

勾稽的欄位及資料作一致性的標準化處理，俾利協助

運用單位建置正確的資料。 

2. 南投縣埔里鎮慈恩社區發展協會：目前社區照顧 關

懷據點部分，需要同時輸入據點入口網及志願服務資

訊整合系統，對於運用單位造成負擔，希望能夠加快

兩個系統的介接。 

本部回應：目前介接程式已完成，今年將針對系統資

料欄位做盤整，資料盤整完畢後可加快系統的整合，

屆時惠請各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二) 金門縣政府：志工參與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等會議，是否

可開放登記志願服務時數。 

本部回應：依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服務時數指實際提供服務之時數，且不含往

返時間，爰請依規定辦理。 

(三) 嘉義縣志願服務協會：有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的青

年志工計畫，未規劃參與之青年接受基礎、特殊教育

訓練及領冊，其做法是否未符志願服務法之精神，另

外每年度天下遠見雜誌之評比，因各縣市資源及發展

的不同，本縣志願服務之績效往往敬陪末座，如果可

接受免受訓及領冊之人員服務，其服務成效可納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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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對於提高志願服務人數及服務時數的部分，頗有

助益，修正相關規定以達一致性。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回應：本署推動的青年自主團隊計

畫是藉由青年擬訂計畫從事各種服務，並發放獎金以

利執行，是以鼓勵的性質讓青年有機會參與接觸志願

服務。 

本部回應：本部一向鼓勵民眾參與志願服務，惟志願

服務法規範之志工有其資格認定，涉相關業務項目，

包括依法每 5 年辦理志工志願服務調查、每年度的志

願服務獎勵、志願服務榮譽卡等，其資格認定均為領

冊之志工，爰相關規定及指標不宜變動。 

(四) 雲林縣政府社會處：榮譽卡現在推動無紙化，但有部分

風景區只接受紙本榮譽卡，建議爾後在彙整資料時，

是否可加註風景區可接受的榮譽卡形式。 

本部回應：明年彙整風景區優惠資訊，加註榮譽卡形

式。 

(五) 高雄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建議未來全國志願服務聯繫

會報流程，如專題分享的部分，老師除了傳統的演講

式的形式以外，可有像是主題性的分組討論的形式。 

本部回應：納入明年全國聯繫會報規則辦理。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12年 5月 19日上午 10時。 


